附件：
喀什市卫生健康委2025年第八批行政处罚
信息公示
[bookmark: OLE_LINK26]一、喀什市身护妇女养生馆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展诊疗活动案
喀什市身护妇女养生馆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由其经营者再某为10名患者实施了诊疗活动，核实违法所得3050元，该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六十六条，2025年12月，给予该机构没收违法所得3050元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罚款人民币5万元的行政处罚。
二、喀什梵熙医疗美容有限公司使用未取得处方权的人员开具处方案
[bookmark: OLE_LINK112]喀什梵熙医疗美容有限公司使用注册执业地点不在该机构的医生（未取得该机构处方权）为患者开具处方，该行为违反了《处方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依据《处方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二百六十九条，2025年12月，给予该机构罚款人民币1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的规定对喀什梵熙医疗美容门诊部记6分。
[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9]三、冯某未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从事医疗卫生服务案
[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28]医师冯某注册的执业地点不在喀什梵熙医疗美容有限公司，但却在该机构开展了医疗美容服务项目，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十四条 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九十条，2025年12月，给予冯某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1万元的行政处罚。
四、喀什市群康医疗服务有限公司超出备案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案
[bookmark: OLE_LINK2]喀什市群康医疗服务有限公司在仅备案内科的情况下，接诊了儿科患者，该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七十四条，2025年12月，给予该机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50元，并处罚款人民币1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的规定对喀什群康诊所记6分。
五、依某超出执业类别开展诊疗活动案
[bookmark: OLE_LINK5]个人执业科目仅为内科的医师依某，于喀什市群康医疗服务有限公司接诊了儿科患者，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九十条，2025年12月，给予依某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1万元的行政处罚。
六、喀什中诺口腔医院有限公司未定期开展消毒与灭菌效果检测工作案
喀什中诺口腔医院有限公司未按要求定期开展消毒与灭菌效果检测工作，该行为违反了《消毒管理办法》第四条和第五条的规定，依据《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裁量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八十二条，2025年12月，给予该机构罚款人民币50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的规定对喀什中诺口腔医院记6分。
[bookmark: OLE_LINK38]七、喀什净康源餐具配送中心未按规定检验合格并附消毒合格证明案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_GoBack]喀什净康源餐具配送中心出厂的餐具、饮具未按照规定进行检验并附消毒合格证明，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条，2025年12月，给予该机构罚款人民币1万元的行政处罚。
八、艾某未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从事医疗卫生服务案
医师艾某不按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私自上门给患者开展包皮环切术，核实违法所得2.51万元。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十四条 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九十条，2025年12月，给予艾某没收违法所得2.51万元，并处罚款人民币2万元的行政处罚。
九、喀什市美之梦养身馆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　　　 
展诊疗活动案
喀什市美之梦养身馆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由经营者热某为患者开展输液消炎治疗，核实违法所得405元。该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六十六条的规定，2025年12月，给予该机构没收违法所得405元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罚款人民币5万元的行政处罚。
十、布某未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从事医疗卫生服务案
布某不按照个人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私自在喀什市美之梦养身馆为患者开展上环取环等妇科诊疗活动，核实违法所得3716元。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十四条 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九十条  的规定，2025年12月，给予布某警告，没收违法所得3716元，并处罚款人民币2万元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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